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对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开封

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锐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恒锐新根据业务开展需求，以“融资租赁-直租”的方式向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

金额为人民币 8960 万元，期限 5 年。租赁合同期内恒锐新按照约定向中航租赁

分期支付租金。公司为其上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为 5年，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3亿元（担保范围包括全部租金及其他

应付款项）。 

经认真审核，我们认为：恒锐新本次交易对方中航租赁具有合法有效的经营

资质，业务运营规范。通过融资租赁业务，优化恒锐新资产负债结构，增加长期

借款比率，盘活其固定资产，切实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能够快速

释放电镀金刚线产能。同意恒锐新向中航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同意公

司为恒锐新在本次会议审批额度范围内向中航租赁进行融资事项提供担保。公司

拟担保的对象恒锐新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运作正常、财务管理规范。本次担

保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事项， 因

恒锐新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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